《关于明确全市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
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6]现将《关于明确全市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、必要性、政策依据、可行性等情况
为规范我省中小学收费管理，维护受教育者和学校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司法厅等5部门印发的《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》，我委牵头起草了《关于明确全市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（送审稿））。
《通知（送审稿）》严格依据省级文件内容制定，同时，为保证我市中小学收费政策延续性，保持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《通知（送审稿）》中小学收费标准继续执行原标准，均未做调整。
2、 起草过程、征求意见、单位内审等情况
根据工作安排，我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学习省级文件，《通知（送审稿）》分为5部分内容，分别是收费项目，公办中小学收费（包括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、收费标准、定调价程序），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收费（包括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、收费原则、定调价程序），规范收费行为，其他规定。
在起草过程中，我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前评估，主要采取科室自行评估方式，结合文件执行、行业主管部门建议和群众对相关政策咨询的方式进行，认为制定出台该文件是必要的，同时也制定了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。 2025年9月22日，我委征求了市财政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5个部门的意见，5部门均反馈无意见；9月25日公开挂网征求了社会公众的意见，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。10月28日召开了专家论证及风险评估会议，对《通知（送审稿）》制定的必要性、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做了审查，从社会稳定性、公共安全、舆情风险等方面进行了风险评估，专家组一致认为出台该文件属于低风险。另外，我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合法性初步审查、公职律师审查、主任办公会集体研究等单位内审程序，形成了目前的《通知（送审稿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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